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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
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单位机构个数1个，属于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与上年相比无变化。
（2）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执行绿心规划、负责绿心公园建设管理、绿心内植被的完善和保护、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点的管理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等。单位本年年末实有在编人数14人，与上年相比增加1人。
（3）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保障绿心绿化、维护、市政、综合业务、生态一期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以及保障部门人员工资、养老保险、公积金等基本运转。
（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负责实施嘉州绿心公园相关保护和管理工作；负责嘉州绿心公园园林、市政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管理；参与嘉州绿心公园环境整治和文物保护工作；协助市中区相关部门做好绿心公园林木防火安全及林木保护工作。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2年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收入预算总额为24901.74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20891.8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00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9.86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2年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支出决算为24937.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2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32.4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1041.82万元，农林水支出222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6.23万元。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2022年年末结转和结余为12.61万元，全部为基本支出结转。在基本支出结转中，其资金性质全部为其他资金结转。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是直属区政府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根据年初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结合全年工作情况，我处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完成较好。一是资金使用效益高。基本支出经费保障了人员工资、机关运转；二是资金使用社会效益好。专项支出经费保障了绿心管理维护及上级交办的一系列工作。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1.整体情况
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进一步推进了预算编制科学化、合理化。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管理工作不断加强；项目绩效方面，在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和成本方面基本达到年度制定的产出目标；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群众满意度效益，进一步提升了乐山旅游城市形象。
本年收入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113.83万元，决算数为24950.49万元，预决算差异原因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购置市上划拨的8宗土地而追加预算24174万元。
2.100万以上项目
项目1：2022年绿心公园绿心维护管理预备经费
2022年根据单位工作安排，对绿心环线内各个节点进行景观打造，栽种、摆放鲜花9余万盆、播撒花种约3万平方米，绿化带补植、更换苗木7万余株。移栽桃花、黄金柳、红叶李、木芙蓉、紫薇、黄花风铃木等树木500余株，印制发放森林防火宣传资料20万余份，配备专职巡山护林员22名和综合管护队20名，保障了绿心公园管理处工作的正常开展，按时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目标。     
该项目年初预算数为560万，根据工作需要购置市上划拨的8宗土地而追加预算24174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24708.13万，预算执行数24613.07万，预算执行率99.62%。我单位按时支付各项费用，严格控制成本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群众满意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项目立项方面较为规范，依据充分；绩效指标明确、清晰，预算编制科学、合理；资金到位和支付及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之中，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执行的有效性方面，项目相关信息支撑资料不够充分，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有待加强；项目绩效方面，在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和成本方面基本达到年度制定的产出目标；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群众满意度效益。经我单位综合自评，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满分。
项目2：2022年绿心公园生态一期维护经费
2022年根据单位工作安排，完成了生态一期绿化、市政项目现状普查，核对移交清单，建立园林、市政设施台账，做到无死角、全覆盖。完成生态一期园林、市政项目绿化整理、景观提升和市政设施（设备）巡检、管护，组织开展67万m²管护责任区域日常维（养）护、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年初预算数为391.2万，调整后预算数为297.78万，预算执行数16.76万，预算执行率5.63%。该项目绩效指标明确、清晰，预算编制科学、合理。我单位严格控制各项成本数，及时支付相关费用，保障工作正常运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满意度效益。因移交工作推迟，实际维护时间较少，加之财政资金不到位，导致预算执行率较低，经我单位综合自评，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90.56分。
（三）结果应用情况
我单位按要求及时进行自评公开，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确定的内容，经我单位综合自评，2022年度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为95.3分。
（2）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的前瞻度不够,对当年度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前瞻性、针对性研究不多。
2.财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财务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在项目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严格。
3.单位内部预算管理意识还不够强，管理上还不够到位，部分未实际落实到位，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改进建议
1.增强财务人员预算意识，始终坚持“先预算、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原则。加强单位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科学规划预算编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尽量减少预算资金的调整。
2.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年初部门预算的合理性，并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做好年初预算申报工作，让资金用在刀刃上。
3.加强对财务人员做好各项财务工作的指导和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



乐山市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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